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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俊成矿评报字[2020]第 118号

评估对象：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方：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采矿权人：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拟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申请处置“富源

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

<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需对该采矿权

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

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客观、

公平、合理的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7 月 31 日（储量核实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评估范围为采矿许可证载明矿区范围，采矿许可证号：

C5300002011011140111961；矿区面积1.57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1960米至 1380

米标高；生产规模30.00万吨/年。

储量核实基准日（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评估范围内保有煤矿资源量

（111b+122b+331+332+333）1881.00 万吨，其中：低硫煤（St，d≤3%）保有资源

量（111b+122b+331+332+333）1516.00 万吨，高硫煤（St，d＞3%）保有资源量

（332+333）365.00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可信度系数调整）1,451.80 万吨

（高硫煤不参与评估利用）；永久煤柱设计损失量 175.70 万吨，保护煤柱设计损

失量 184.90 万吨；C2煤层采区回采率为 85%，C3、C7、C8、C9、C13、C16煤层采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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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市场基准价计算结果为人民币 3,390.00 万元。

综上所述，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的规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

准价就高确定，故本次评估“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

益为 3,503.21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零叁万贰仟壹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洒居煤矿采矿权范围内保有高硫煤（St，d＞3%）资源量（332+333）365.00 万

吨，“初步设计（修改）”未设计利用，本次评估也未利用，故未考虑高硫煤出

让收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根据“生产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及评审备案证明，现洒居煤矿采矿权新扩

区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量 1130.00 万吨，开采消耗资源量 191.00 万吨。“生产勘

探报告”评审意见书未对新扩区开采消耗量对应开采方及消耗时间等情况作明确

说明及审定。经咨询，并出于谨慎起见，本次评估新扩区按查明资源储量计算出

让收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5 号）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

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6〕85 号），本评估报告需向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公示无异议予以公开后使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

公开之日起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

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授权的

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

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本评估报告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除依据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

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机构及矿业权评估师同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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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

告》，欲了解本次评估的全面情况，请阅读本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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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成矿评报字[2020]第 118号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

权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

法，对“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

居煤矿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并对委托方委托评估的

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所表现出的出让收

益价值作出公允反映。现将该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人民西路 315 号云投财富商业广场 B3 栋 23 层；

法定代表人：何文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7376342N；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01 号。

2.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2.1 委托方

名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2 采矿权人

名称：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5056975034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金：壹仟万元整；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老厂镇押租村委会洒居村；

法定代表人：刘正权；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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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19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9 日；

经营范围：煤炭资源投资管理（富源县老厂镇洒居煤矿）；非金属矿及制品

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评估目的

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拟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申请处置“富源县洒居煤业

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

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

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

矿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客观、公平、合

理的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评估对象及范围

（1）评估对象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

（2）评估范围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019 年 7月 2日颁发的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

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11140111961），采矿权人：富源县洒居煤

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开采矿种：煤；开

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1.57 平方公里；开采

标高：由 1960 米至 1380 米标高；有效期限：贰年，自 2019 年 7 月 2 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矿区面积由 11 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如下表所示：

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拐点坐标（西安 1980 坐标）

1980 年西安坐标系
拐点编号

X坐标 Y坐标

矿 1 2784231.56 35448200.56

矿 2 2783953.56 35448466.56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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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3 2783769.56 35448392.56

矿 4 2783141.55 35448000.56

矿 5 2783111.55 35448000.56

矿 6 2782766.55 35448170.57

矿 7 2782041.54 35447220.56

矿 8 2782941.54 35446920.56

矿 9 2783141.55 35447370.56

矿 10 2783146.55 35447360.56

矿 11 2783741.55 35447420.56

矿区面积：1.57km
2

开采标高：由 1960 米至 1380 米

根据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出具的《云南省富源县洒居

煤矿生产勘探报告》，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煤矿资源量

1881.00 万吨，其中：低硫煤（St，d≤3%）保有资源量 1516.00 万吨；根据昆明煤

炭设计研究院 2019 年 6 月编制的《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资源整合技

改项目初步设计（修改）说明书》，设计依据保有硫≤3%的资源储量为 1516 万吨，

工业资源/储量为 1451.8 万吨，可采储量 876.90 万吨，生产规模为 30.00 万吨/

年。该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及矿产资源开发设计范围均在上述拐点坐标圈定的

矿区范围内。

本次评估范围以上述采矿权证拐点坐标圈定范围为准，截至评估基准日，该

评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矿业权权属无争议。（详见矿业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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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采矿权历史沿革

原洒居煤矿始建于 1996 年，由富源县煤炭勘察设计所设计为 6 万吨/年，为

斜井和平硐结合开采，设计开采 C2、C3、C7、C8、C9煤层。2006 年 4 月由曲靖市煤

炭设计研究院改扩建设计，经改扩建后年生产能力 9万吨。

2007 年 10 月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富源县老厂乡洒居煤矿采矿许可证（证

号：5300000730319），采矿权人为富源县老厂乡洒居煤矿，矿区面积 0.7522km2，

生产规模 9.00 万吨/年，开采标高 1850 米至 1760 米，有效期限自 2007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10 月。

原富源县老厂乡金和煤矿（证号：5300000820047）与 2008 年设置，2009 年

正式投产，矿区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8068km2，生产规模为 9.00 万

吨/年，开采标高 1900 米-1600 米，有效期限 2008 年 2 月至 2013 年 2 月。

2014 年办理了金和煤矿采矿权证的延续变更，采矿权证证号变更为：

C5300002011011140111962，矿区面积 0.8068km2，生产规模为 9.00 万吨/年，开

采标高 1900 米-1600 米，有效期限 2014 年 2 月 11 日至 2024 年 2 月 11 日。

根据《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曲靖市煤炭产业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方案的审查确认意见（第二批）》（云煤整审[2014]23 号），富源县

老厂乡洒居煤矿采矿权作为整合主体整合富源县老厂乡金和煤矿采矿权，整合规

划生产能力为 30.00 万吨/年。

2015 年 11 月 2 日出具的《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下

发曲靖市富源县转型升级煤矿矿区坐标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云国土资矿

[2015]113 号），下发了富源县老厂镇洒居煤矿采矿权坐标范围，整合范围由 11

个拐点坐标圈定。

2018 年 1 月采矿权人按原矿区范围申请办理了采矿许可证的延续、变更。采

矿 权 名 称 变 更 为 富 源 县 洒 居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洒 居 煤 矿 （ 证 号 ：

C5300002011011140111961），采矿权人变更为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矿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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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0.7522km2，生产规模 9.00 万吨/年，开采标高 1910 米至 1675 米，有效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取得了《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

洒居煤矿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云自然资矿管[2018]12 号），矿区范围由 11 个拐

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 1.57km2，开采标高 1960 米至 1380 米。

2019 年 7 月 2 日办理了整合扩大矿区范围的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

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11140111961），采矿权人：富源县洒居煤业

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开采矿种：煤；开采

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1.57 平方公里；开采标

高：由 1960 米至 1380 米标高；有效期限：贰年，自 2019 年 7 月 2 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

4.3 矿业权评估

现洒居煤矿采矿权由原富源县老厂乡洒居煤矿采矿权及富源县老厂乡金和煤

矿采矿权整合而成。

2012 年 10 月，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洒居煤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评估

报告概述如下：

报告名称：《（云南省）富源县老厂镇洒居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矿

评字[2012]第 071 号）；

评估目的：价款评估；

评估基准日：2012 年 8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价值：1007.77 万元。

2013 年 4 月，江苏五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洒居煤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评估报告概述如下：

报告名称：《（云南省）富源县金和煤业有限公司金和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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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苏五星矿评字[2012]第 405 号）；

评估目的：价款评估；

评估基准日：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价值：1308.34 万元。

4.4 采矿权有偿处置情况

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原洒居煤矿价款已分四

期缴纳，缴纳价款合计 1007.77 万元，缴纳资金占用费 79.63 万元，价款已缴清。

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原金和煤矿价款已一次性缴

纳，缴纳价款合计 1308.34 万元，价款已缴清。

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综[2017]35 号），洒居煤矿整合扩大矿区范围后新增资源储量需要缴纳出让

收益。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与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云南省采矿权出

让合同》（合同编号：2019 出采 18 号），新扩区新增资源量按市场基准价计算出

让收益为 3,390 万元，合同约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高于市场基准价的受让

人补缴差额部分。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目前矿业权

人已按基准价计算结果缴纳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690.00 万元。

5.评估基准日

根据评估目的及经济行为的要求，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的

有效价值。

6.评估依据

6.1 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后颁布）；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6



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颁布）；

（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改后颁布）；

（5）《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6）《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1]14 号）；

（8）《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82 号)；

（9）《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2017]29

号）；

（10）《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综[2017]35 号）；

（11）《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4 号）；

（12）《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

知》（国土规[2017]5 号）；

（13）《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规定》（云南

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15〕58 号）；

（14）《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矿产资

源开发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2015〕130 号）；

（15）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

[2012]16 号）；

（16）《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财建[2004]1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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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18）《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19）《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 号)；

（20）《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云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计征方式及减免税办

法的决定》（2020 年 7 月 29 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通过）；

（21）《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 号）；

（22）《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23）《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24）《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25）《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26）《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公告 2017 年第 3号发布）；

（27）《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28）《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29）《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

（30）《矿业权评估利用地质勘查文件指导意见》（CMVS30400－2010）；

（31）《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指导意见》（CMVS30519.33 －2010）；

（32）《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33）《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0215-2002）；

6.2 产权证明文件

富 源 县 洒 居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洒 居 煤 矿 采 矿 许 可 证 （ 证 号 ：

C530000201101114011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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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1）《关于<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证明》（曲国土资储备字[2018]36 号）及《<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

告>评审意见书》（云地一大队矿评储字[2018]12 号）；

（2）《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告》（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

2018 年 11 月）；

（3）《曲靖市能源局关于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资源整合技改

项目初步设计（修改）的批复》（曲能源煤炭[2019]16 号）；

（4）《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初步设计（修

改）说明书》（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2019 年 6 月）；

（5）《固定资产申报表》、《洒居煤矿 2015 年至 2020 年 7 月销售情况统计

表》、《财务报表》；

（6）采矿权价款相关资料；

（7）矿业权人提供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7.矿产资源勘查概况和开发概况

7.1 矿区地理位置及交通

洒居煤矿位于老厂煤矿三勘探区内，矿区范围属三勘探区的北西部部分地段。

行政区划属于富源县老厂镇押租村委会。矿区范围位于富源县城南东 159°方向，

平距 64km。地理坐标（西安 80 坐标系）极值：东经 104°28′25″-104°29′20″，

北纬 25°08′36″-25°09′47″，矿区面积 1.57km2。

富源县城至老厂镇为二级柏油公路，里程 116km，矿区有 6km 简易公路与之

相通。往东经黄泥河镇至威舍火车站 46km。矿区经富源至曲靖里程 180km。（详

见下页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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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矿区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洒居煤矿处于乌蒙山脉十八连山地区老厂背斜南东翼，山峰重叠，地势陡峻。

矿区地形中部高、四周低，中部山脊最高海拔标高 2066.1m，最低海拔标高为矿

区南部金和煤矿矿 4点冲沟出口处标高 1670m，相对高差 396.1m。属于低中山剥

蚀侵蚀地貌区。矿区沟谷发育，切割深，向源侵蚀强烈，地形起伏大，利于地表

水、地下水排泄。

矿区地表水主要为冲沟源头水，向四周迳流，旱季一般干枯。外围西部

有革布河，向南流入 T1y 地层落水洞，经暗河流出，流量 0.034m3/s，向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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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丕德河。矿区东部外围的崔家坡沟流经 T1k、T1f 地层向南流入丕德河，

矿区地表水位于冲沟源头，流域面积小，冲沟常年排泄矿区的地表水及地下

水，对矿床充水影响很小。丕德河自北向南流入喜旧溪河，喜旧溪河向东汇

入黄泥河，丕德河旱季流量为 0.91m3/s，属珠江水系。

矿区具高原山区气候特点。每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为霜冻期，年冰雪期一般

5-10 天，短期内交通中断。5月-10 月为雨季，多年平均降雨量 1888.10m。最高

气温 27.2℃，最低气温-5.6℃，年平均气温 11.78℃。3 -4 月为风季，最大风速

20m/s，一般 10-14m/s，多为西-南风。

区内居民以汉族为主，有少量彝族、苗族。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产品为

水稻、小麦、乔麦、玉米、洋芋等，经济作物为烤烟及果木等。工业主要以小型

矿山采煤为主，劳动力充足。

7.3 地质工作概况

1973 年，贵州省地质局区调队开展了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提交了《1:20

万盘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为研究本区地层、构造及煤炭资源提供了较为系

统的基础地质资料。

1973 年 10 月-1989 年 9 月，云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在老厂煤矿区进行了

勘探工作。将老厂煤矿分为六个勘区，整合扩界后的洒居煤矿全部位于富源老厂

煤矿三勘探区北西部范围内。三勘区的详查地质工作由云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

队于 1986 年 3 月-1988 年 10 月进行，1989 年 9 月提交《云南省富源县老厂煤矿

区三勘探区详查地质报告》。该报告经云南省地质矿产局以“云地矿发（1990）

101 号”文审批。批准储量 B+C+D 级 21559.72 万 t，其中 B 级 5710.33 万 t，C

级 8932.71 万 t，D 级 6916.68 万 t。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全部为占用国家出资探明

老厂三勘区范围。

2010 年 7 月，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受富源县老厂乡洒居

煤矿委托，提交了《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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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土资源厅以“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330 号”文评审备案，批准原洒居煤

矿矿权内保有 111b+122b+333 类资源储量（含 St,d≤3%+St,d＞3%）：268 万 t，已

开采消耗资源储量 150 万 t。占用原富源老厂三勘区 B+C+D 级储量 421 万 t。另矿

界标高外（开采标高 1850m 以上）已采消耗量 128 万 t，保有 88 万 t，矿权标高

外 1760m 标高以下还有 332+333 类资源量 501 万 t。

2010 年 5 月，云南华联矿产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受富源县老厂乡金和煤矿委托

对矿区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提交了《云南省富源县金和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云国土资储备字[2011]47 号”文评审备案，批准采空消耗

资源储量 7.2 万 t，保有资源储量（含 St,d≤3%+St,d＞3%）516.20 万 t，其中 122b

类 178.02 万 t，333类 338.18 万 t。另矿界标高外（1600m 标高以下）尚保有 333

类资源量589.49万t，矿权内占用原富源老厂三勘区详查地质报告资源储量B+C+D

级合计 523.40 万 t。

2014 年矿业权人委托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开展洒居煤矿整合矿区范

围生产勘探工作，2018 年 11 月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提交了《云南省富源

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告》。《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告》由云南省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评审通过，并取得了《<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

生产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地一大队矿评储字[2018]12 号），资源储量经

曲靖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并取得了《关于<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曲国土资储备字[2018]36 号）。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保有煤矿资源量（111b+122b+331+332+333）1881.00 万吨，其中：低硫

煤（St，d≤3%）保有资源量（111b+122b+331+332+333）1516.00 万吨，高硫煤（S
t，

d＞3%）保有资源量（332+333）365.00 万吨。

7.4 矿区地质概况

7.4.1 地层

在矿区范围内，经钻探揭露及地质填图，区内地层由老至新依次有：二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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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统龙潭组（P3l）、长兴组（P3c），三叠系下统卡以头组（T1k）、飞仙关组（T1f）、

永宁镇组（T1y）及第四系（Q），现分述如下：

（1）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3l）

分布于矿区北部。岩性为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细砂岩、泥岩、

灰岩夹菱铁岩及煤层。地层厚度 320-394.10m，平均大于 341.58m。含大羽羊齿等

标准化石，含煤 17-43 层，一般 27 层，根据含煤特征、岩石类型及标志层，将龙

潭组自下而上分为三段，其中：第一段细分为二个亚段，第三段细分为三个亚段。

（2）二叠系上统长兴组（P3c）

分布于矿区北部，该段地层出露齐全。上至卡以头组底界，下至 C2煤层顶板，

地层平均厚度 6.36m。由浅灰色、黑色泥岩、粉砂岩、钙质细砂岩、薄层状菱铁

岩及煤层组成。含不可采煤 1层（C1煤层），常为煤线或尖灭，与下伏龙潭组为

过渡接触关系。

（3）三叠系下统卡以头组（T1k）

在煤矿区西部及中部有大面积出露，地层平均厚度 138.71m。岩性为灰色、

灰绿色薄至中厚层状粉砂岩，中厚层状岩屑长石细砂岩，上部色调时有变化，显

示灰紫，下部浅灰绿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中含球状钙质结核。产叶肢介及舌

形贝动物化石及植物碎屑化石。与下伏长兴组呈整合接触。

（4）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T1f）

该段在勘查区内依据岩性及生物群分为三段，其中第三段出露不全，第一段

分为两个亚段，地层总厚度＞247.36m。

（5）三叠系下统永宁镇组（T1y）

本组地层出露于矿区西部 F301断层以西，地层出露不全，区内厚度＞38.00m

（区域地层厚度＞200m），岩性为灰色、青灰色厚层状粉晶灰岩夹少量泥晶灰岩。

岩石性脆，裂隙发育。底部 2.90m 泥晶灰岩含砾屑，砾屑为泥、粉晶方解石，有

少量绿泥石，多呈椭球状，平行排列，呈蠕状构造为 B1标志层，构成与下伏 T1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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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与下伏飞仙关组地层呈整合接触。

（6）第四系（Q）

主要分布在 307、309、303 线的山坡地带及矿区西部沟谷和洼地中。由坡积

物、残积物和耕植土组成，多为岩块、砂、砾石和亚粘土堆积，厚度 0-16m。

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7.4.2 矿区构造

洒居煤矿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准地台、滇东台褶带、曲靖台褶束的东南部。

在区域上夹持于富源—弥勒大断裂，营上—阿岗大断裂之间。

矿区位于老厂背斜南西翼，构造总貌系—走向北东—南西的单斜构造。地层

走向呈北东 30-50°，倾向南东，倾角一般 11-23°，靠近断裂附近产状较陡。主

要构造为断裂，褶皱小而不发育，一般为次级构造。矿区共发现断层 10 条（F302、

F303、F304、F305、F307、F308、F309、f7-1、f7-2、f3-1），其中地表 7条，钻孔中隐伏断层

3 条，断距大于 30m 的 5 条，对矿区影响较大的主要是 F303、F305断层，它们是资

源储量估算的边界。F303以西的 F302、F305、F307、F308、F309属矿区边缘断层，与资源

储量估算无关。

（1）断层

F302逆断层：位于矿区西部，属西部边界外侧断层，区内走向长度大于 1670m，

断层走向北东，倾向南东 125°，倾角 76°，断层落差 140m，北段地表上盘 C
13

煤层与下盘 T1k 上部地层呈断层接触，南西与 F301小角度斜交，断层对矿界内煤层

无影响。

F303逆断层：位于矿区北西部，属矿区储量计算的西部边界断层，区内走向长

度大于 2510m，断层走向北东，倾向南东 15-35°，倾角 58-62°，断层落差 25-32m

（见表 2-2），307 线附近地表上盘 C3煤层与下盘 T1k 下部地层呈断层接触。断层

旁侧地层产状变陡、混乱，深部（30301、30702 孔及 ZK30501）有破碎带出现，

破碎带在 ZK30501 孔中厚 1.40m，由泥质胶结粉砂岩角砾及煤屑组成，伴有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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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牵引现象。30702 孔中有茅口灰岩（多呈角砾状）挤入 P3l
1地层中。断层有 6

个探槽、8 个地质点控制，深部有 30301、30702、30501 及 PD30701 多个工程控

制，属查明断层。

F304正断层：位于矿区北东部 105 勘探线，区内走向长度大于 460m，断层走

向北东，倾向南东 105°，倾角 63°，断层落差 5-10m，地表 TC305 中断失 C4煤

层，TC84 中断失 C8煤层。断层落差小，仅对 C2、C3煤层有一定影响。

F305逆断层：位于矿区东部，属东部边界断层。走向长度大于 2440m，断层走

向北东 5-15°，平面呈舒缓波状，断层倾向南东，倾角 61-65°，落差 60-140m，

由南向北逐渐减小。在 30703 孔中 T

1f1地层重复，309 线附近 T1k 地层部分重复，

地表形成 8-12m 的破碎带。断层地表有一个探槽、5个地质点控制，深部有 30703

孔控制，属查明断层。

F307逆断层：位于矿区北西部 F303断层以西，走向长度 490m，断层走向北东，

倾向南东，倾角 65°，断层落差 27m，南西端斜交于 F303断层，北东端延伸出图

外，地表 C4、C7煤层重复。属 F303以西未估算资源储量范围断层。

F308逆断层：位于矿区北西部 F303断层以西，走向长度大于 710m，断层走向北

东，倾向南东 138°，倾角 64-69°，断层落差 27-42m，南西端斜交于 F302断层，

北东端延伸出图外，在地表 TC306、TC306-1 中，上盘 C7煤层与下盘 C3煤层呈断

层接触，TC305 中，上盘 C8与下盘 C4煤呈断层接触。属 F303以西未估算资源储量

范围断层。

F309逆断层：位于矿区北西部，F303断层以西，走向长度 468m，断层走向北东，

倾向南东 138°，倾角 84°，断层落差 30m，南西端斜交于 F302断层，在地表 C
7

煤层重复，地表有 2个探槽，2 个地质点控制，属基本查明断层，位于未估算资

源储量范围。

f7-1隐伏逆断层：在 30702 孔中揭露，标高 1784m，断距 4m，钻孔中 C7+1煤层

小范围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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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2隐伏逆断层：在 30702 孔揭露，标高 1772m，断距 6m，钻孔中 C7+1至 C8煤

层之间地层重复，对矿区可采煤层无影响。

f3-1隐伏逆断层：断层在 30101 孔中揭露，标高 1705m，断距 22m，推测断层

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倾角 75°，钻孔中 C2煤层及 T1k 地层重复，仅影响 F303以

西煤层。

（2）褶曲

矿区褶曲有两对（S1、B1与 S2、B2），均属次级小背向斜，发育于 F303、F
304

断层间的 105 线及 307 线附近，背向斜成对出现，属北东向压扭性逆断层旁侧的

低序次构造，轴向 10-50°，与主断层走向平行或呈 15-30°锐角相交，呈“入”

字型，轴面直立或北西向陡倾斜（详见表 2-3）。一般地表影响长度 200-400m，

影响深度不大，主要影响 T1f、T1k 及 C7以上煤层，波幅 10-20m。

（3）滑坡（HPⅢ、HPⅣ）

矿区内两个滑坡体，位于煤矿区西部，呈似圆形不规则状，南北长 200-400m，

东西宽 135-175m，面积 0.027-0.042km2，滑坡体深度 10-38m，分布范围标高

1870-1940m，滑坡体影响 P

3l3-3—T1f1-1地层。该滑坡主要影响浅部地层，对矿山开

采无影响。

矿区西部边缘及西北角的 F

303断层以西部位（0.25km2范围）地表分布断层 5

条，断距大于 30m 以上的断层有 4条，另有褶皱一组，断层和褶皱呈密集分布，

地层挤压、揉皱，受不同程度破坏，应属构造复杂区，主要在区外(区内范围很小，

未列入资源储量估算区)。本区主要地段（F303以东至 F305以西），面积约 1.32km
2

范围，断层主要有 2条（F303、F305），为边界断层，其间地层表现为一走向北东，

倾向南东，倾角较缓（一般 11°-23°）的单斜构造，褶皱虽有 2 组，但宽缓、

幅度较小，影响范围小，可视为不发育。因此，矿区总体构造复杂程度应为中等。

7.5 矿产资源概况

7.5.1 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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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煤性

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3l）和长兴组（P3c），地层平均厚度大于

347.94m。含煤 17-44 层，一般 27 层，含煤总厚度 19.70m，含煤系数 5.66%。编

号煤层（由上至下）有 C1、C2、C2+1、C3、C4、C7、C8、C9、C10、C12、C13、C15、C16、

C17、C18、C19、C20、C21、C22、C23、C24煤层，共 21 层，其中大部或全部可采煤层有

C2、C3、C7、C8、C9、C16、C17等 7层，局部可采煤层 C13、C18、C19共 3层，各层含煤

情况如下：

①二叠系上统长兴组（P3c）含煤性

上至卡以头组（T1k）底界，下至 C2煤层顶板，地层平均厚度 4.00-12.80m，

平均 6.36m。含煤 1层（C1煤层），煤层厚度不足 0.10m，不含可采煤层，含煤系

数较低。

②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3l）含煤性

龙潭组第三段（P3l
3）

上至 C2煤层顶板，下至 C17煤层顶板，地层平均厚度 154.17m。含煤 13-20 层，

一般 15 层，煤层总厚度 15.42m，含煤系数为 10.00%。编号煤层有 C2、C2+1、C3、

C4、C7、C8、C9、C10、C12、C13、C15、C16煤层，共 12 层。其中含可采煤层 7 层，是

矿区主要可采煤层段，可采煤层有 C2、C3、C7、C8、C9、C13、C16煤层。可采煤层总

厚度 11.54m，可采含煤系数 7.49%。

龙潭组第二段（P3l2）

上至 C17煤层顶板，下至 C23煤层顶板，地层平均厚度 119.90m。含煤 6-9 层，

煤层总厚度 3.80m，含煤系数 3.17%。编号煤层有 C17、C18、C19、C20、C21、C22，其

中前三层为局部或大部可采煤层，其余为不可采煤层，可采煤层平均总厚度

2.75m，可采含煤系数 2.29%。本段煤层含硫较高。

龙潭组第一段（P3l1）

上至 C23煤层顶板，下至“上麻子石”（B10）标志层，地层平均厚度大于 67.5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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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煤 2-4 层，煤层总厚度 0.38m，含煤系数 0.56%。编号煤层有 C23、C24煤层，均

为不可采煤层。该段煤层结构复杂，出现分岔、合并现象，煤层不稳定，煤质低

劣（含硫高、灰分高），基本无工业价值。

7.5.2 可采煤层

矿区内，全部或大部可采煤层有 C2、C3、C7、C8、C9、C16、C17共 7 层，局部

可采煤层有 C13、C18、C19煤层，现将各煤层的有关特征分述如下：

（1）C2煤层

位于龙潭组第三段（P

3l
3）顶部，上距 T1k 底板 4.00-12.80m，平均 6.36m。

C2煤层全区有 7个工程控制，6个可采，煤层厚度 0.14-1.65m，平均厚 1.16m（表

3-1），部分煤层含有一个夹矸，代表性煤层结构为 0.68(0.09)0.86m。煤层为块

状、粉状半暗型煤，夹矸为高岭石粘土岩。顶板多为泥质粉砂岩，底板为粉砂质

泥岩。全区仅一个工程不可采（30301 孔），且位于西部 F303断层旁侧，区内大部

可采。属较稳定煤层。该煤层原洒居采矿权范围已基本采空。

（2）C3煤层

上距 C2煤层底板 9.65-33.00m，平均 21.25m，C3煤层结构较单一，经 9个钻

孔控制，煤层厚度 1.44-2.45m，平均厚 1.91m。为粉状、鳞片状半光亮型煤。顶

板为粉砂岩夹透镜状菱铁岩，底板为粉砂岩，伪底为 0.10-0.50m 泥岩或炭质泥岩，

煤层有 9个工程控制，全部可采，属全区稳定可采的中厚煤层。该煤层原洒居采

矿权范围已大部采空。

（3）C7煤层

上距 C3煤层底板间距 16.30-23.65m，平均 21.95m，区内有 10 个工程控制，

煤层厚 1.11-2.67m，平均厚 1.73m。煤层大部含 1-2 个夹矸，夹矸厚 0.02-1.29m，

平均 0.23m，代表性煤层结构为 0.14(0.04)1.46m。煤层为块状、粉状半暗—半亮

型煤，夹矸为细晶质高岭石粘土岩。顶板为粉砂岩，伪底为 0.15m 的泥岩或炭质

泥岩。煤层 10 个控制点中，断缺点一个（30301 孔）位于 F303下盘，对估算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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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响，其余全部可采。

（4）C8煤层

上距 C7煤层底板 7.55-20.90m，平均 14.30m，有 9 个工程控制，煤层厚度

0.71-3.92m，平均厚 1.90m，部分工程含有 1-2 个夹矸，夹矸厚 0.01-0.12m，平

均 0.04m，代表性煤层结构为 0.15(0.02)1.79m。煤层为粉状半亮型煤，夹矸均为

细晶质高岭石泥岩。顶板为粉砂岩，底板为灰色泥质粉砂岩或泥岩。煤层 9个控

制点中不可采点一个，厚度接近可采，影响范围很小，其余全部可采，因此可视

为全部可采煤层。

（5）C9煤层

上距 C8煤层底板 6.95-26.10m，平均 16.72m。区内有 9个工程控制，煤层厚

度0.39-2.40m，平均厚1.60m。部分工程中煤层含1-3个夹矸，夹矸厚0.02-0.42m，

平均 0.18m。煤层为粉状、鳞片状半光亮型煤。上夹矸为细晶高岭石粘土岩，下

夹矸为粉砂质粘土。顶板为粉砂岩与菱铁岩互层，底板为粉砂质泥岩或高岭石粘

土岩，构成 b2标志层。煤层 9个控制点中不可采点 1个，对区内影响较小，其余

全部可采，可视为全部可采煤层。

（6）C13煤层

上距 C9煤层底板间距为 38.40-53.50m，平均 45.25m，间距较大。据 9 个控

制点统计，煤层厚度 0-4.65m，平均厚 1.57m，仅个别工程含有夹矸。煤层为粉状、

鳞片状半暗—半光亮型煤，夹矸为灰色泥岩。顶板为粉砂岩与菱铁岩互层，底板

为泥质粉砂岩。区内有 9个工程控制，断缺点 1个，沉缺点 1个，不可采点 2个，

可采点 5个，属局部可采的不稳定煤层。

（7）C16煤层

上距 C13煤层底板 11.00-27.05m，平均 21.81m，煤层厚度 0.30-5.57m，平均

厚 1.67m。煤层仅 2个工程有夹矸，夹矸 2-4 层不等，夹矸厚 0.01-0.35m，平均

0.09m。为粉状、碎块状半暗—半光亮型煤，有夹矸时则为灰色泥岩。顶底板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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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粉砂岩。煤层有 9个工程控制，断缺点 2个，可采点 7个，断缺点对区内煤

层无影响，区内全部可采，属全区稳定煤层。

（8）C17煤层

上距 C16煤层底板 5.10-17.00m，平均 12.90m，有 9 个工程控制，煤层厚度

0.58-2.41m，平均厚 1.23m，煤层部分工程有夹矸，夹矸 1-4 层，厚 0.03-0.20m，

平均 0.12m。煤层为粉状、块状半暗—半光亮型煤，夹矸为炭质泥岩。顶底板均

为粉砂岩。煤层有 9个工程控制，断缺点 2个，不可采点 2个，可采点 5个，属

大部可采的较稳定煤层。煤层含团块状黄铁矿，含硫、含灰均较高。

（9）C18煤层

煤层上距 C17煤层底板 2.00-21.00m，平均 11.28m，煤层据 9个工程控制结果，

厚 0-1.90m，平均 0.75m。煤层仅少数工程含有 1-2 个夹矸，夹矸厚 0.04-0.26m，

平均 0.15m，夹矸为粉砂质泥岩。煤层有 9个工程控制，沉缺点 2个，不可采点 4

个，可采点 3个，为局部可采的不稳定煤层。

（10）C19煤层

上距 C18煤层底板 2.60-16.80m，平均 11.81m，煤厚 0.03-1.85m，平均 0.77m，

煤层可采工程均有 2-4 层夹矸，为厚 0.03-0.43m 的泥岩。顶底板均为粉砂岩，煤

层有 8个工程控制，断缺点 1个，不可采点 4个，可采点 4个，为局部可采的不

稳定煤层。

7.5.3 煤岩层对比

根据富源老厂矿区的 C1、C4、C17、C23煤层上部或顶板薄层粉砂岩，富含动物

化石，以其种属有异，层位稳定，颇有对比意义的特点。又结合矿区地质、煤层

的具体特点，综合运用煤系各种特征，如层间距、测井曲线、煤层夹矸、含硫性、

灰分、物理性质等，寻找对比依据，综合制定一套完整的组合标志层，每个标志

层至少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对比依据，确定出划分矿区煤系地层组合性标志层 5

个（B6—B10）。可靠地解决了复杂的煤系、煤层对比问题。上述标志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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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划分煤层和煤系地层的主要依据。

7.5.5 煤质

（1）煤的物理性质及煤岩特征

洒居煤矿煤层为黑色，块状、碎块状、粉状，少量为鳞片状。内生裂隙发育，

断口呈不规则状、锯齿状，少量为贝壳状。煤层硬度：显微硬度 C

3为 33.3kg/mm2、

C7、C

8在 32.9-37.4kg/mm2间，煤岩类型为半暗—半光亮型煤。镜下鉴定煤岩成分

以半亮煤为主，暗煤次之，夹有镜煤及丝炭条带。镜煤反射率根据原详查资料，

C3为 2.31，C8在 2.2-2.4 间，据其显微硬度及反射率指标，矿区煤种属年轻无烟

煤。

矿区各煤岩显微组分经统计结果，以凝胶质（镜质组）为主，占 66.7-94.9%，

丝炭化物质次之。无机物组分中以石英、粘土质为主，铁质物次之，各煤层中无

机物含量的高低决定灰分的大小，煤中硫含量的高低则受黄铁矿之多寡所至。

（2）煤的化学性质和工艺性能

1 煤的化学性质

水分（Mad）：各煤层原煤水分平均含量均在 0.87-1.32%间，浮煤在 0.78-1.06%

间，浮煤比原煤略低，均为特低水分煤。

灰分（Ad）：矿区原煤灰分均不高，为低灰及中灰煤，其中低灰煤有 6 层：

C3、C7、C8、C13、C16、C17，中灰煤有 4 层：C2、C9、C18、C19，其中灰分最低为 C3，

含量为 14.93%，最高的为 C2含量为 26.78%。

挥发分（Vdaf）：各煤层原煤挥发分除 C2煤层＞10%外，其余各煤层平均挥发

分均＜10%，为 8.66-9.76%。浮煤挥发分平均为 6.66-8.86%，属无烟煤范畴，在

无烟煤 3号挥发分（＜10%、＞6.5%）的范围，属年轻无烟煤。

固定碳（FCad）：各煤层原煤平均固定碳除 C2煤为中等固定碳（61.86%）、

C3、C 7 为高固定碳（75.88%、75.45%）外，其余均为中高固定碳，含量为

67.13-74.33%。浮煤固定碳平均为 78.04-84.17%，浮煤为高固定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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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份（St,d）：各煤层原煤平均值最大的为 C17、C18、C19煤，平均值均＞3%，

为 3.11-3.36%，属高硫煤；硫分最低的为 C3含硫为 0.57%，为特低硫煤，其余 6

个煤层（C2、C7、C8、C9、C13、C16）含量为 1.58%、1.71%、1.64%、1.09%、1.58%、

1.58%，为中硫煤，即矿区以中硫煤为主，高硫煤仅为 C17、C18、C19三层。煤中各

种形式的硫以硫铁矿硫为主，占 66.40-80.00%，有机物硫占 19.35-32.41%，硫酸

盐硫仅 0.30-1.10%，含量很少。浮煤硫有很大程度降低，C17、C18、C19三层高硫煤

浮煤硫平均分别为 1.44%、1.71%与 2.21%，降为中硫及中高硫，其余各煤层浮煤

分别降低约一个等级，说明洗浮脱硫效果良好。

元素分析：炭含量（Cdaf）浮煤为 91.71-92.44%，各煤层变化很小，含量较高。

氢含量（Hdaf）浮煤为 3.52-3.79%，各煤层含量变化很小，非常稳定。氮含量（Ndaf）

含量为 1.16-1.52%，各煤层含量变化不大。硫加氧（Sdaf+Odaf）：为 2.69-3.68%，

各煤层含量变化不大。

有害元素：磷（P,d）含量原煤平均为 0.008-0.034%，为特低磷及低磷煤，除

C9煤为特低磷（0.008%）外，其余各煤层均为低磷。砷（As,d）含量原煤为 1.25-8.0

μg/g，为一级含砷及二级含砷，除 C3、C7煤为一级含砷外，其余均为二级含砷。

稀散元素：锗（Ge,d）含量原煤为 0.77-2.26μg/g，含量较低。镓（Ga,d）含

量为 1.4-15μg/g，除个别煤层（C17煤）有一定的含量外，其余均较低。

发 热 量 ： 干 燥 基 高 位 发 热 量 （ Qgr,d ） 各 煤 层 原 煤 平 均 发 热 量 为

29.59-35.08MJ/kg，为高发热量及特高发热量，除 C2煤为高发热量外，其余各煤

均为特高发热量。浮煤高位发热量为 33.25-35.57MJ/kg，浮煤发热量更高，且较

稳定。干燥基低位发热量（Qnet,d）各煤层原煤发热量为 24.59-29.46MJ/kg，为中

高发热量及高发热量，除 C2、C9、C18、C19煤为中高发热量外，其余各煤均为高发热

量，煤层发热量较高。

煤灰成分：各煤层煤灰主要成分均为 SiO2，其次为 Ae2O3及 Fe2O3，次要成分为

CaO、MgO 及 SO3。

7.5.5 煤类及煤的工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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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类

根据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GB5751-2009），按煤层煤质的挥发分（浮煤

Vdaf）、粘结指数（GR·I）划分煤类，再根据氢含量，划分结果为无烟煤，即 WY3。

（2）煤的用途

矿区主要煤层（不含 C17、C18、C19）为低-中灰、特低挥发分、中等-高固定碳、

低-中硫、低磷、一级-二级含砷、特高-高热值无烟煤，煤的灰分较低，发热量较

高，煤的工业用途为气化用煤及动力用煤。

7.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7.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处于分水岭地带，地势高峻陡峭，山沟切割深，地形利于地表水、地下

水的自然排泄。煤矿资源储量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矿坑水不能自然排放，

矿床斜井开采，水量较大，老窑有积水现象。煤系地层含层间弱裂隙水，煤层产

于弱裂隙含水层中，地下水靠大气降水补给，F303导水断层富水性强于围岩，需留

保安煤柱，地表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属以砂、泥岩弱含水层直接充水为主的中等类

型。

7.6.2 工程地质条件

煤系地层砂、泥岩为软、硬相间工程地质岩组，岩层薄-中厚层状结构，软弱

结构面发育，煤层顶、底板较稳固，而在矿区北西部，有滑坡体，断层较发育，

采掘井巷易发生冒顶、片帮、底鼓等工程地质问题，矿床工程地质条件为以层状

岩类软硬相间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

7.6.3 环境地质

富源县抗震设防烈度Ⅶ度，区域属较稳定区。矿区无大的污染源。低瓦斯矿

井，煤层含瓦斯（0.03-9.40ml/g），煤层瓦斯参数测定有超过瓦斯突出危险性指

标单项值，各煤层均为非突出煤层。煤尘有爆炸性，有一个煤层自燃，矿床深部

可能存在热害，矿区地质环境质量属中等类型。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复合问题的中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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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矿区开发利用现状

现洒居煤矿由原洒居煤矿和原金和煤矿整合而成，2019 年 7 月 2 日办理了整

合扩大矿区范围的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许可证。2017 年 11 月

取得了富源县煤炭工业局《富源县煤炭工业局关于洒居煤矿整合技改项目开工的

回复》，洒居煤矿开始进行 30 万吨/年扩建工程的建设，因扩大矿区范围后，初

步设计进行了对应调整修改，同时因建设期间受政策影响，建设工程在拟定期限

内未能完成，矿业权人申请了建设项目延期，2019 年 7 月 14 日取得了《富源县

能源局关于洒居煤矿建设项目延期申请的回复》，同意延期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

确保建设项目按延期完成建设验收。

2017 年 11 月至评估基准日，矿山一直处于建设状态，近年对建设前生产期

间的部分存货及建设过程中采出的工程煤进行了销售。

8.评估实施过程

8.1 接受委托阶段

2020 年 8 月 17 日，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了解本次评估的目的、对象

和范围, 双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8.2 尽职调查阶段

2020 年 8 月 24 日—2020 年 8 月 27 日，由本公司有关人员组成评估小组，根

据评估有关原则和规定，评估人员在洒居煤矿相关负责人带领和陪同下到达矿山。

评估人员首先听取矿业权人对矿权的基本情况介绍，了解评估对象权属状况；地

形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勘查、开发历史及现状；评估对象既往评估和交易情况；查阅了与评估有关的地

质资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开发等基本情况，现场收集、核

实与评估对象有关的权属资料、地质勘查类资料、设计资料、财务会计资料、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行业信息及其他资料等，并在技术负责人陪同下进行了实

地查勘，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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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评定估算阶段

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 9 月 20 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确定评估方法，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煤矿销售市场，分析待评估采矿权的特点，确定评估

方法，选取合理的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

报告初稿。

8.4 提交报告阶段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6 日对评估报告初稿进行评估机构的内部

审核、修改，整理工作底稿。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评估

报告进行公示。

9.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

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

量法。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

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

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并

在评估报告中披露只能采用一种方法的理由。

目前，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已发布《云南省主要矿种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价》（云国土资公告[2018]1 号），但由于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尚未出台基准

价因数调整法及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的相关准则、规范，无法采用基准价因数调

整法及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进行评估。

鉴于：

（1）2018 年 11 月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编制了《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

矿生产勘探报告》（以下简称“生产勘探报告”），该“生产勘探报告”由云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评审通过，并取得了《<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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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生产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地一大队矿评储字[2018]12 号），资源储量

经曲靖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并取得了《关于<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曲国土资储备字[2018]36 号），云南省地质工程

勘察总公司对矿区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客观合理，资源储量可靠性高。

（2）2019 年 6 月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

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初步设计（修改）说明书》（以下简称”初步设计（修改）”），

该“初步设计（修改）”由曲靖市能源局审查通过，并取得了《曲靖市能源局关

于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初步设计（修改）的批复》

（曲能源煤炭[2019]16 号）。该“初步设计（修改）”在原初步设计基础上，对

整合后扩大矿区范围资源量进行了整体设计、调整，其编制符合矿山设计规范及

国家矿山安全规程等相关规范。矿山开采储量的确定基本合理，矿山建设规模符

合实际情况及建设要求、设计开采方式符合矿山特点、设计开拓运输方案符合矿

山开采实际情况。相关技术、经济参数基本合理，可供本次评估参考利用。

（3）矿业权人提供的固定资产、销售等相关资料符合矿山实际情况，可供参

考利用。

综上所述，矿山具有一定规模，具有独立的获利能力，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

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满足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根据《中

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以下简

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其计算

公式为：

其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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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0.评估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确定

利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采矿权评估的主要技术参数有：保有资源储量、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可采储量、采矿指标、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投资、成本等。

（1）资源储量参数依据及评述

2018 年 11 月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编制的 “生产勘探报告”资源储量

估算范围在整合后扩大矿区范围的采矿权范围内，“生产勘探报告”由云南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评审通过，并取得了《<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

产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地一大队矿评储字[2018]12 号），资源储量经曲

靖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并取得了《关于<云南省富源县洒居煤矿生产勘探报告>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曲国土资储备字[2018]36 号）。资源储量估算方法

客观合理，资源储量可靠性高。

（2）技术经济参数依据及评述

2018 年 12 月矿业权人自行编制了《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8)》（以下简称“开发方案”），该“开发利用方案”由

曲靖市土地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审查通过，并取得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

组评审意见书》。2019 年 6 月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编制了 “初步设计（修改）”，

该“初步设计（修改）”由曲靖市能源局审查通过，并取得了《曲靖市能源局关

于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初步设计（修改）的批复》

（曲能源煤炭[2019]16 号）。经对两个开采设计资料进行对比：“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充分利用洒居煤矿的原有生产井筒，不再新掘进井筒，矿井投产共 3个井筒；

“初步设计（修改）”在原洒居煤矿初步设计基础上，对洒居煤矿整合金和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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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扩大矿区范围资源量进行了整体设计及调整，设计矿井共 5条井筒，分别为主

斜井、副斜井、回风斜井、2 号副斜井和 2 号回风斜井，除充分利用原洒居煤矿

井筒外，综合改造利用原金和煤矿主斜井和回风斜井。根据矿业权人反馈，矿山

建设主要依据“初步设计（修改）”进行；经评估人员实地勘查，现洒居煤矿改

扩建工程共改造利用原 5个井筒。经对比，”初步设计（修改）”符合矿山设计

规范及国家矿山安全规程等相关规范，矿山开采储量的确定基本合理，矿山建设

规模符合实际情况及建设要求、设计开采方式符合矿山特点、设计开拓运输方案

符合矿山开采实际情况。相关技术、经济参数基本合理，可供本次评估参考利用。

矿业权人提供的固定资产、销售等相关资料符合矿山实际情况，可供参考利

用。

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参考《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

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固体

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其他有关政策法规、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人员掌握

的其他资料确定。

评估人员在对“生产勘探报告”、“初步设计（修改）”及矿业权人提供的

其它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行有关技术规范、标准以及矿业权评估

有关要求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0.1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生产勘探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截至储量核实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洒居煤矿采矿权范围内保有煤矿资源量（111b+122b+331+332+333）1881.00

万吨，其中：低硫煤（St，d≤3%）保有资源量（111b+122b+331+332+333）1516.00

万吨，高硫煤（St，d＞3%）保有资源量（332+333）365.00 万吨。储量核实基准日

保有的资源储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吨

硫份 煤层编号 储量核实基准日（2018 年 10 月 31 日）保有资源储量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28



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C2 56.00 13.00 7.00 10.00 26.00 112.00

C3 81.00 1.00 21.00 33.00 48.00 184.00

C7 51.00 12.00 45.00 40.00 36.00 184.00

C8 75.00 34.00 65.00 56.00 54.00 284.00

含硫≤3%

C9 45.00 28.00 40.00 70.00 58.00 241.00

C13 49.00 3.00 32.00 71.00 56.00 211.00

C16 3.00 14.00 88.00 152.00 43.00 300.00

小计 360.00 105.00 298.00 432.00 321.00 1,516.00

C17 146.00 70.00 216.00

C18 48.00 48.00

含硫＞3%

C19 54.00 47.00 101.00

小计 200.00 165.00 365.00

合计 360.00 105.00 298.00 632.00 486.00 1,881.00

10.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可信度系数调整)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

（CMVS30300－2010），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指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中，用于

作为评估计算可采储量的基础数据——参与评估计算的基础储量和资源量折算的

基础储量。矿业权评估中通常按下列原则确定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1）探明经济基础储量（111b）和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全部参与

评估计算；

（2）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3）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

确定可信度系数；矿山设计文件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作规定的，可信度系

数可考虑在 0.5～0.8 范围内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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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原则，（111b）、（122b）、（331）和（332）资源量全部参与评

估计算，（333）资源量“初步设计（修改）”取可信度系数为 0.80，本次评估

（333）资源量参照“初步设计（修改）”取可信度系数为 0.80。

根据《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及《云南省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19-2021），生产高硫煤（含硫＞3%）的煤矿需引导有序退出。同时，

“初步设计（修改）”对高硫煤（含硫＞3%）也未设计利用，本次评估参照“初

步设计（修改）”不利用高硫煤。

则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计算如下：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111b）＋（122b）＋（331）＋（332）＋（333）×0.8

＝360.00＋105.00＋298.00＋432.00＋321.00×0.8

＝1,451.80（万吨）

注：按《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其“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不进行可信

度系数调整的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与可采储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采用可

信度系数调整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对应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相区别，故将

前者称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后者称为“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可信度系数调整）”（即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评估利用资源储

量）。

10.3 采矿方案

10.3.1 开拓方式

根据“初步设计（修改）”，洒居煤矿开拓方式为斜井开拓，共 5条井筒，

分别为主斜井、副斜井、回风斜井、2号副斜井和 2号回风斜井。

10.3.2 采煤方法

根据煤矿现状及开采技术条件分析，采用走向长壁采煤法、高档普采工艺、

全部陷落法管理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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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产品方案

矿山产品为原煤，采出原煤经手工挑选矸石及筛分后进行销售。

10.5 采矿主要技术参数

10.5.1 设计损失量

根据“初步设计（修改）”，永久煤柱损失合计 175.7 万吨，保护煤柱 184.9

万吨。各煤层设计留设煤柱详见下表：

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永久煤柱 临时煤柱

C2 15.90 12.50

C3 17.30 8.00

C7 33.60 24.80

C8 29.00 41.00

C9 28.10 30.60

C13 23.00 15.70

C16 28.80 52.30

合计 175.70 184.90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计算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时采用可信度系数

对资源量进行折算的，计算设计损失量时应对该资源量所涉及的设计损失按同口

径采用可信度系数进行折算，上表中资源量为已进行了可信度系数折算资源量。

10.5.2 采矿回采率

根据《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和《煤矿安全规程》(2006

年国家安监总局 10 号令修改)，煤炭矿井开采的采区回采率按如下规定确定：厚

煤层(大于3.5米)不应小于75%；中厚煤层(1.3～3.5米)不应小于80%；薄煤层(小

于 1.3 米)不应小于 85%。根据”初步设计（修改）”，C2煤层采区回采率为 85%，

C3、C7、C8、C9、C13、C16煤层采区回采率为 80%。

“初步设计（修改）”中未考虑保护煤柱的回收，根据《建筑物、水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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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国家煤炭工业局煤行管字〔2000〕第

81 号）等有关技术规程规范规定，非永久性煤柱推荐采矿回采率为 30%～50%，本

次评估保护煤柱回采率按 40%考虑。

10.6 可采储量的确定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将上述数据代入上式得：

C2 煤层可采储量＝（106.80－15.90－12.50）×85%＋12.50×40%＝71.64（万

吨）

C3 煤层可采储量＝（174.40－17.30－8.00）×80%＋8.00×40%＝122.48（万

吨）

C7 煤层可采储量＝（176.80－33.60－24.80）×80%＋24.80×40%＝104.64

（万吨）

C8 煤层可采储量＝（273.20－29.00－41.00）×80%＋41.00×40%＝178.96

（万吨）

C9 煤层可采储量＝（229.40－28.10－30.60）×80%＋30.60×40%＝148.80

（万吨）

C13 煤层可采储量＝（199.80－23.00－15.70）×80%＋15.70×40%＝135.16

（万吨）

C16 煤层可采储量＝（291.40－28.80－52.30）×80%＋52.30×40%＝189.16

（万吨）

据此计算得洒居煤矿可采储量 950.84 万吨，则本次评估可采储量为 950.84

万吨。

10.7 生产规模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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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导意见》，生产矿山（包括改扩建项目）矿业权评估，应按下述方法确定评

估用矿山生产能力：

（1）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确定；

（2）根据经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或者管理部门核准生产能力文

件等确定。

采矿许可证载明生产规模为 30.00 万吨/年，“初步设计（修改）”设计生产

能力也为 30.00 万吨/年，因此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30.00 万吨/年。

10.8 矿山服务年限的确定

根据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由下列公式可计算矿山的服务年限：

A
 T

Q


K

式中：T——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生产能力；

K——储量备用系数。

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950.84 万吨，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及《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矿井开采的煤矿储量备用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1.3～

1.5。“初步设计（修改）”储量备用系数取 1.4，故本次评估参考“初步设计（修

改）”储量备用系数取 1.4。

将上述有关数据代入公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服务年限 T＝950.84÷（30.00×1.4）

＝22.64（年）

根据《富源县能源局关于洒居煤矿建设项目延期申请的回复》，矿山建设延

期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确保建设项目按延期完成建设验收。根据矿业权人反馈，

矿山建设计划在 8月份底完成，后续主要为设备购置及安装，9月份开始试运转。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结合矿山情况考虑一个月后续建设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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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22.72 年，2020 年 8 月为后续建设期，2020 年 9 月至 2043

年 4 月为生产期。

详见附表三。

10.9 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1）

本次评估矿山服务年限为 22.64 年，评估计算年限内保有量 1516.00 万吨，

其中：（111b）360.00 万吨，（122b）105.00 万吨，（331）298.00 万吨，（332）

432.00 万吨，（333）321.00 万吨，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 年第 3号发布），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Q1）即为评估计算年限内保有量（1516.00 万吨）。

10.10 销售收入

10.10.1 销售产量

按上述评估设定生产规模 30.00 万吨/年，正常生产年份原煤产量为 30.00

万吨/年，评估假设所有产出产品全部实现销售，即年销售量为 30.00 万吨原煤。

10.10.2 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

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

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

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

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

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本次评估项目矿山产品方案为原煤，主要用途为动力用煤及民用煤，主要销

售到曲靖、富源周边等地化工厂、电厂等。由于今年煤矿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故

本次评估原煤销售价格适宜依据评估基准日前五年的价格平均值确定。

洒居煤矿改扩建前属于生产矿井，改扩建期间也产出部分工程煤，近年主要

销售以往存煤及建设工程煤。矿业权人提供了《洒居煤矿 2015 年至 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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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情况统计表》，评估人员根据各年销售统计数据与企业财务报表进行核对，

销售数据与企业财务报表相符。2015 年至 2020 年 7 月综合销售单价如下表所示：

2020 年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7 月

价格

359.16 380.24 435.27 468.63 440.67 438.89

（不含税）

平均价格 426.10

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销售数据，2015 年 8 月至 2020 年 7 月五年综合平均不

含税销售价格为 426.10 元/吨，经评估人员对周边煤矿调查了解，矿业权人提供

的销售价格基本能反应洒居煤矿产品价格水平。故本次评估原煤销售价格确定为

426.10 元/吨（不含税）。

10.10.3 销售收入

假定未来生产期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则评估对象年销售收入为（以 2021

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产品年产量×销售价格

＝30.00×426.10

＝12,783.00（万元）

详见附表六。

10.11 投资估算

10.11.1 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固定资产投资包括评估基准日已形成的固

定资产和未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生产矿山可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资产负债表、

固定资产明细表列示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账面值确定生产矿山评估用固定资产

投资。

（1）已形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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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固定资产申报表》，截止评估基准日，矿山固定资产

主要由已形成资产和在建工程构成。现洒居煤矿由原洒居煤矿和金和煤矿整合而

成，原两个煤矿整合后现需改扩建至 30.00 万吨/年，原来部分开采工程需要废弃，

矿业权人按要求已做对应剔除。则截至评估基准日，矿山已形成固定资产及在建

工程原值合计 22,467.41 万元，净值合计 19,242.90 万元。其中，矿山已形成固

定资产原值 9,727.44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6,502.92 万元（其中，包含改扩建工

程新增投资原值 594.17 万元，净值 572.16 万元）；在建工程 12,739.98 万元（其

中，包含改扩建工程新增投资 5,582.93 万元。

（2）改扩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初步设计（修改）”，设计矿山改扩建工程新增建设投资 13,760.27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投资 2,556.36 万元，房屋建筑物投资 834.06 万元，机器设

备及安装投资 3,698.54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924.23 万元，预备费 747.07

万元。

根据矿业权评估规范，评估时剔除预备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含采矿权价

款 2,340.70 万元，计算时剔除，含产能置换款 1,347.50 万元，产能置换款单独

作为其他资产投资列示。即剔除采矿权价款和产能置换款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为 2,236.03 万元，按井巷工程、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及安装工程占比分摊，形

成改扩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其中：井巷工程投资 3,362.70 万元，房屋建筑物投

资 1,097.14 万元，机器设备 4,865.16 万元。

根据 2017 年 11 月出具的《富源县煤炭工业局关于洒居煤矿整合技改项目开

工的回复》及矿山实际情况，矿山改扩建工程于 2017 年 11 月即开始施工，上述

改扩建工程新增投资已大部分完成，结合矿业权人提供的《固定资产申报表》，

2017 年 11 月至评估基准日已完成改扩建新增投资原值合计 6,177.10 万元，净值

合计 6,155.09 万元；其中，已完成改扩建井巷工程投资 2,998.05 万元，房屋建

筑物投资 795.05 万元，机器设备投资原值 2,384.01 万元，净值 2,361.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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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初步设计（修改）”设计新增投资扣除上述截止评估基准日已投入的新

增投资（含税）后，剩余 2,496.59 万元为后续需新增投入。其中，井巷工程新增

投资 94.82 万元，房屋建筑新增投资 230.54 万元，机器设备新增投资 2,171.23

万元。

（3）矿山改扩建至 30 万吨/年估算总投资

综上所述，洒居煤矿改扩建至生产规模 30 万吨/年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合计

24,964.01 万元，投资净值合计 21,739.49 万元。其中，已形成投资原值 22,467.41

万元，已形成投资净值 19,242.90 万元，新增投资 2,496.59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如下表所示：

序号 类别 矿山已形成固定资产投资 新增投资

原值 净值

一 井巷工程 9,903.70 9,333.71 94.82

其中：增值税 7.83

二 房屋及构筑物 6,885.02 6,208.62 230.54

其中：增值税 19.04

三 机器设备 5,678.69 3,700.57 2,171.23

其中：增值税 249.79

四 合计 22,467.41 19,242.90 2,496.59

本次评估上述已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净值 19,242.90 万元在评估基准日投入，

新增投资 2,496.59 万元在后续改造期 2020 年 8 月投入。

10.11.2 无形资产（土地费用）投资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土地使用权投资或土地费

用，按照矿山土地使用方式的不同，分别处理。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租赁使用土地，不论租赁国家所有、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其他使用者的

土地，分年支付租赁费时，将土地租赁费计入当期成本费用；一次性支付租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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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将其计入无形资产，以摊销方式（以租赁期为摊销年限）逐年收回。

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关于土地使用情况的说明》，共支付土地征地款 255.00

万元，征地费用为现金支付，征地对象为当地村民，已征土地 75 亩，满足生产规

模 30 万吨/年生产建设用地要求。经评估人员分析，上述征用土地基本满足“初

步设计（修改）”用地面积需求，征地费用基本合理。本次评估无形资产（土地

费用）投资确定为 255.00 万元，在评估基准日投入，在矿山服务年限内进行摊销。

10.11.3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企业维持生产正常运营所需的周转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和经营

活动的必要条件。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流动资金可按扩大指标法估算。煤矿矿山固定资产资金率为固定资产投资的 15%

—20%，本次评估按 18%取值。计算过程如下：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24,964.01×18%

＝4,493.52（万元）

流动资金在评估基准日 100%投入，在评估计算期末 2043 年 4 月全部回收。

10.12 成本估算

关于成本估算的原则与方法的说明

本项目评估成本费用的开采成本各项指标主要依据“初步设计（修改）”，

个别参数依据《矿业权评估利用企业财务报告指导意见》（CMVS30900－2010）、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国家及地方财税的有

关规定确定，以此测算评估基准日后未来矿山生产年限内的采矿成本费用。

评估对象成本费用的各项指标主要依据如下：

Ⅰ、开采成本费用主要依据“初步设计（修改）”进行合理分析后确定；

Ⅱ、安全费、维简费、财务费用等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及国家现行财税的有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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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部份成本费用依据评估人员对矿山的实际情况调查分析合理确定。

10.12.1 外购材料费

根据“初步设计（修改）”，矿山开采外购材料费单位成本为 20.01 元/吨，

扣除增值税后外购材料费单位成本为 17.71 元/吨（＝20.01÷1.13）。本次评估

外购材料费确定为 17.71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年外购材料费为 531.24 万元（＝17.71×30.00）。

10.12.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根据“初步设计（修改）”,矿山开采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单位成本为 14.48 元

/吨，扣除增值税后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单位成本为 12.81 元/吨（＝14.48÷1.13）。

本次评估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确定为 12.81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 384.42 万元（＝12.81×30.00）。

10.12.3 工资及福利费

“初步设计（修改）”设计煤矿职工 442 人，年综合平均薪酬为 114500 元/

人·年，设计职工薪酬偏高。评估人员通过国家数据网查询得云南地区采矿业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2014-2018 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4.23 万元、4.31 万元、

4.52 万元、5.01 万元和 5.93 万元，国家数据网尚未统计 2019 年和 2020 年数据，

根据 2014 年至 2018 年工资情况推算得逐年工资涨幅约为 9%，即推算得云南地区

采矿业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2019 年矿山职工平均单位工资为 6.47 万元、2020

年为 7.05 万元。

本次评估矿山职工平均工资按 7.05 万元/人·年计算，考虑福利费为 14%，则

工资及福利费确定为 8.04 万元/人·年，据此计算单位职工工资及福利费 118.41

元/吨（＝8.04×442÷30）。

正常生产年份年工资及福利费为 3,552.35 万元（＝118.41×30.00）。

10.12.4 折旧费、固定资产更新和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1）折旧费、固定资产更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采矿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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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一般采用年限平均法，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

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为：房屋、建筑物 20 年；飞机、火车、轮船、机器、

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10 年；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4年；电子设备 3

年。

本次评估中房屋建筑物按 20 年折旧，机器设备按 12 年折旧，房屋建筑物及

机器设备固定资产残值率取 5%。井巷工程计提维简费，不单独做折旧处理。

根据《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2008 年 12 月 19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0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

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在 2019 年 4 月 1 日以后投资（或

更新）的机器设备可抵扣增值税率为 13%，在 2019 年 4 月 1 日以后投资（或更新）

的不动产可抵扣增值税率为 9%，故固定产资产按照不含税价计提折旧。

以 2021 年为例：

房屋建筑物年折旧额＝（7,115.56-19.04）×95%÷20＝337.08 万元；

机器设备年折旧额＝（7,849.92-249.79）×95%÷12＝601.68 万元；

每吨原煤单位成本折旧费为 31.29 元/吨＝（337.08＋601.68）÷30.00。

（详见附表五）

（2）更新改造资金

固定资产更新投资是根据国家有关技术规定和评估选取的各种类型固定资产

的寿命，确定各类固定资产的服务和折旧年限，在各类固定资产计提完折旧后进

行更新投入，以满足矿山连续生产的需要，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 30800－2008），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采用不变价原则进行

其更新资金投入，即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

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井巷工程更新资金以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含安全

生产费用)方式直接列入经营成本，不进行更新资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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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生产服务年限为 22.64 年，已形成房屋建筑物在 2038 年投入更新改造

资金 7,504.68 万元（含增值税 619.65 万元），新增房屋建筑物在 2040 年投入更

新改造资金 230.54 万元（含增值税 19.04 万元）；已形成机器设备在 2028 年和

2040 年分别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6,416.92 万元（含增值税 738.23 万元），新增机

器设备在 2032 年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2,171.23 万元（含增值税 249.79 万元）。

（详见附表五）

（3）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在回收固定

资产残（余）值时不考虑固定资产的清理变现费用。

本评估项目中房屋建筑物在2038年、2040年分别回收残值344.25万元、10.58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 2043 年 4 月回收余值 5,521.23 万元；机器设备在 2028 年、

2032 年、2040 年分别回收残值 283.93 万元、96.07 万元、283.93 万元，在评估

计算期末 2043 年 4 月回收余值 4,497.47 万元，评估项目共回收残（余）值合计

为 11,037.47 万元。

（详见附表五）

10.12.5 修理费

根据“初步设计（修改）”，矿山修理费单位成本为 6.28 元/吨，扣除增值

税后修理费单位成本为 5.56 元/吨（＝6.28÷1.13）。本次评估修理费确定为 5.56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年修理费为 166.73 万元（＝5.56×30.00）。

10.12.6 维简费

维简费一般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已形成的采矿系统固定资产基本折旧（折旧

性质的维简费），二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资金支出（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建[2004]119 号《关

于印发<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

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政府云证办发[2006]83 号《云南省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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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云南省煤矿维

简费提取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南省煤矿维简费为 8.50 元/吨（含井

巷工程基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扣除 2.50 元/

吨井巷工程基金后确定维简费为 6.00 元/吨，折旧性质的维简费及更新性质的维

简费各占 50%，即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3.00 元/吨（＝6×50%），更新性质的维简

费 3.00 元/吨（＝6×50%）。

正常生产年份年维简费为 180.00 万元（＝6.00×30.00），其中折旧性质的

维简费 90.00 万元，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90.00 万元。

10.12.7 井巷工程基金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建[2004]119 号《关

于印发<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

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本次评估取井巷工程基金 2.5 元/吨，则正常生产年份

年提取井巷工程基金为 75.00 万元（＝2.50×30.00）。

10.12.8 安全费用

根据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 号，2012 年 2 月 14 日），煤炭生产企

业依据开采的原煤产量按月提取安全费用，各类煤矿原煤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取

标准：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吨煤 30 元；其他井工

矿吨煤 15 元；露天吨煤 5元。

洒居煤矿为井工开采，且属低瓦斯矿井，“初步设计（修改）”设计安全生

产费为 15 元/吨，本次评估确定单位原煤安全费用为 15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年安全费用为 450.00 万元（＝15.00×30.00）。

10.12.9 其他支出

根据“初步设计（修改）”,矿山开采其他支出单位成本为 70.50 元/吨，其

他支出中包含 50%维简费，该部分费用已在“10.12.6 维简费”中考虑，则剔除 3

元/吨维简费后其他支出单位成本为 67.50 元/吨。故本次评估单位其他支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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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7.5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支出为 2,025.00 万元（＝67.50×30.00）。

10.12.10 管理费用

（1）摊销费

矿山土地征用费为 255.00 万元，本次评估作为无形资产投入，无形资产投资

在评估矿山服务年限内进行摊销。评估计算期内共采出原煤 679.17 吨，则本次评

估确定单位摊销费为 0.38 元/吨（＝255.00÷679.17）。

正常生产年份摊销费为 11.26 万元（＝0.38×30.00）。

（2）地质环境恢复及土地复垦费

根据《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合计 1312.00 万元（＝

267.32+1044.68），矿山服务年限内采出原煤 679.17 万吨，计算得单位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费为 1.93 元/吨（＝1312.00÷679.17）。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费为 1.93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地质环境恢复及土地复垦费为 57.95 万元（＝1.93×30.00）。

（3）地面塌陷补偿费

“初步设计（修改）”设计地面塌陷补偿费为 6.00 元/吨，估算费用较高，

根据评估人员了解及统计周边煤矿矿山开采设计资料，单位地面塌陷补偿费为 1-2

元/吨，本次评估确定地面塌陷补偿费为 2.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年地面塌陷补偿费为 60.00 万元（＝2.00×30.00）。

（4）瓦斯治理专项基金

云南省人民政府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煤矿

瓦斯治理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08]230 号）。该文件规定，煤矿瓦斯治理专

项资金由煤矿企业按原煤实际产量从成本中提取，税前列支，具体提取标准为：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40 元/吨、高瓦斯矿井 30 元/吨、低瓦斯矿井 20 元/吨。洒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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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属低瓦斯矿井，“初步设计（修改）”设计瓦斯治理专项基金为 20 元/吨，

本次评估单位原煤瓦斯治理专项基金按煤低瓦斯矿井取值为 2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瓦斯治理专项基金为 600.00 万元（＝20.00×30.00）。

10.12.11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是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应当作为

期间费用的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

参照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计算。财务费用根据流动资金的不同时期的贷款利

息进行计算。假定未来生产年份评估对象流动资金的 70%为银行贷款，计算财务

费用时，根据 2015 年 10 月 24 日发布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4.35%计算，单利计

息，则每吨原煤的财务费用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财务费用＝流动资金×70%×贷款利率÷原煤产量

＝4,493.52×70%×4.35%÷30.00

＝4.56（元/吨）

本次评估财务费用确定为 4.56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年财务费用为 136.83 万元（＝4.56×30.00）。

10.12.12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指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销售商品过程中发

生的运输费、装卸费、广告费以及业务费等经营费用。

本次评估销售费用按销售收入的 1.50%估算，则评估确定该矿年销售费用为

191.75 万元（＝12,783.00×1.50%），单位销售费用为 6.39 元/吨（＝191.75÷

30.00）。

10.12.13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是指各项成本费用之和，经营成本是指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

折旧性质的维简费、摊销费和利息支出后的全部费用。

经估算，生产期评估对象的开采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312.04 元/吨，单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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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为 270.31 元/吨。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为 9,361.30 万元，经营成本费用

为 8,109.44 万元。

单位总成本及经营成本详见附表七，各年份总成本及经营成本详见附表八。

10.13 销售税金及附加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指矿山企业销售产品应负担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费。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费

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依据。

10.13.1 增值税

年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税率

进项税额＝购进额×进项税税率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及《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原

适用 16%和 10%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3%、9%。

根据以上文件，确定以销售收入为税基，增值税销项税率为 13%；以设备购

置费用、外购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为税基，增值税进项税率为 13%，以不动

产（房屋建筑物、井巷工程等）为税基，增值税进项税率为 9%。

产品销售项增值税抵扣当期材料、动力、修理得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

新购进设备、不动产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

续抵扣。

基建期新增投入的不动产及机器设备进项税 276.65 万元在生产期第一年抵

扣，2028 年、2032 年、2040 年更新投入的机器设备在 2028 年、2032 年、2040

年分别抵扣进项税 738.23 万元、249.79 万元、738.23 万元，2038 年、2040 年更

新投入的房屋建筑物在 2038 年、2040 年分别抵扣进项税 619.65 万元、19.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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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抵扣不动产及设备进项增值税额后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以 2021 年为例）：

年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增值税税率

＝12,783.00×13%

＝1,661.79（万元）

年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年修理费）×增值税

税率

＝（531.24＋384.42＋166.73）×13%

＝140.71（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1,661.79－140.71

＝1,521.08（万元）

各年份增值税计算详见附表九。

10.13.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

设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税率以纳税人所在地不同而实行三种不同税率。企业实际

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1%，本次评估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取 1%。以 2021

年为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纳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1,521.08×1%

＝15.21（万元）

10.13.3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根据《国务院关于教育附加征收问题的

紧急通知》的规定，税率取 3%。本次评估教育费附加取应缴增值税的 3%计算。以

2021 年为例：

年教育费附加＝年应纳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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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08×3%

＝45.63（万元）

10.13.4 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

地方教育附加费税率为 2%。本次评估地方教育附加费按应缴增值税的 2%计算。以

2021 年为例：

年教育费附加＝年应纳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税率

＝1,521.08×2%

＝30.42（万元）

10.13.4 资源税

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用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资源税的税目、税率，依照《税目税率表》执

行，《税目税率表》中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其具体适用税率由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应税资源的品位、开采条件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情况，

在《税目税率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税目税率表》中规定煤矿税

率幅度为 2%～10%。

根据《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云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计征方式及减免税办法

的决定》（2020 年 7 月 29 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通过），煤炭原矿资源税税率为 6%，选矿资源税税率为 4.5%，文件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本项目评估自 2020 年 9 月开始生产，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原

煤，资源税税率确定为 6.0%。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1 年为例：

资源税＝煤炭销售额×资源税税率

＝12,783.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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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98（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规定：对实际开采年限在 15 年以上的衰竭

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 30%。衰竭期矿山是指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

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含）以下或剩余服务年限不超过 5年的矿山，以开采企

业下属的单个矿山为单位确定。

根据上述规定，矿山生产服务年限后五年（即 2038 年 5 月至 2043 年 4 月）

内资源税按按正常税率的 70%计算，以 2039 年为例：

衰竭期资源税＝煤炭销售额×资源税税率

＝12,783.00×6.0%×70%

＝536.89（万元）

10.13.5 销售税金及附加

以 2021 年为例：

销售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

＝15.21＋45.63＋30.42＋766.98

＝858.24（万元）

10.14 企业所得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企业所得税的

计算方式为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减除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关于

税收优惠的规定减免和抵免的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

同时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

则本次评估企业所得税率选取为 25%。

以 2021 年为例：

年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12,783.00－9,361.30－8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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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3.46（万元）

年应纳所得税＝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

＝2,563.46×25%

＝640.87（万元）

各年份企业所得税计算详见附表九。

10.15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

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

折现率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9%。本次评估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

11.评估假设

11.1 设定的未来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11.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1.3 市场供需水平、矿产品价格及成本费用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

化；

11.4 矿山未来的技术经济指标以评估报告中所设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准；

11.5 矿山采矿许可证到期后能够顺利办理延续；

11.6 本次评估以评估范围内经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为基础。

12.评估结论

12.1 采矿权评估价值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采矿权

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估算“富源县洒居煤业

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P1）为人民币 4,699.89 万元，大写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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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仟陆佰玖拾玖万捌仟玖佰整。

12.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

入权益法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按以下方式处理。

（1）按照相应的评估方法和模型，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

源储量的评估值，并计算其单位资源储量价值，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

不做可信度系数调整。计算单位资源储量价值时，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的，评

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按 30 年计算。

（2）根据矿业权范围内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及地质风

险调整系数，估算出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3）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取值应考虑矿种、矿床类型、矿床地质工作程

度、矿床勘查类型以及矿业权范围内预测的资源量与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关系等

因素综合确定。

12.2.1 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的确定

（1）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
1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生产勘探报告”，本次

评估“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1”为煤矿资源量 1,516.00 万吨。

（2）全部评估利用资源量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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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综[2017]35 号）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

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 年第 3号发布），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估算的基准日以 2006 年 9 月 30 日为准。

根据“生产勘探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现洒居煤矿采

矿权新扩区范围内累计查明（St，d≤3%）资源量 1130.00 万吨。

根据 2006 年“洒居煤矿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截止 2006 年 7 月 31

日洒居煤矿动用资源量 81.16 万吨；根据 2010 年“洒居煤矿储量核实报告”评审

意见书，截止 2010 年 5 月 31 日洒居煤矿动用资源量 150.00 万吨；根据 2018 年

“生产勘探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整合前原洒居煤矿采矿权范围内本次“生产勘

探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保有资源量 160.00 万吨，动用资源

量236.00万吨。则2006年 7月 31日至 2010 年 5月 31日动用资源量68.84万吨，

2010 年 5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动用资源量 86.00 万吨；经推算得出原洒

居煤矿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本次“生产勘探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量 151.85 万吨（=68.84-（68.84÷46）×2＋86.00）。截止

2006 年 9 月 30 日原洒居煤矿保有资源量 311.85 万吨（＝160.00＋151.85）。

根据“生产勘探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整合前原金和煤矿采矿权范围内本次

“生产勘探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保有资源量 417.00 万吨，

消耗资源量 52.00 万吨，原金和煤矿自 2003 年开始做建矿准备工作，2008 年设

置采矿权，2009 年正式生产，即原金和煤矿采矿权范围内动用资源量均为 2006

年9月 30日之后动用量；则原金和煤矿2006年9 月 31日至本次“生产勘探报告”

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动用资源量 52.00 万吨。截止 2006 年 9 月 30

日原金和煤矿保有资源量（即累计查明量）469.00 万吨。

综上所述，现洒居煤矿采矿权范围内全部评估利用资源量 Q为 1,910.85 万吨

（＝1,130.00＋311.85＋4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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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

告 2017 年第 3号发布），评估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1”为 1,516.00

万吨，“全部评估利用资源量 Q”为 1,910.85 万吨，本次评估对象范围未估算（334）?

资源量，地质风险系数 k取值为 1，因此“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

权”全部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5,923.99 万元（=4,699.89÷1,516.00

×1,910.85×1），大写人民币伍仟玖佰贰拾叁万玖仟玖佰元整。

12.2.3 新增资源储量矿业权出让收益计算结果

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综[2017]35 号）：已缴清价款的采矿权，如矿区范围内新增资源储量和新增

开采矿种，应比照协议出让方式征收新增资源储量、新增开采矿种的采矿权出让

收益。

根据《（云南省）富源县老厂镇洒居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矿评字[2012]

第 071 号），原洒居煤矿截止 2006 年 9 月 30 日保有资源量 313.63 万吨，对应采

矿权价款为 1007.77 万元；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备案，并出具《矿业权评估

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243 号）。矿业权人已分四期缴清

价款 1007.77 万元。

根据《（云南省）富源县金和煤业有限公司金和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苏

五星矿评字[2012]第 405号），原金和煤矿截止2006年9 月30日保有资源量523.40

万吨，对应采矿权价款为 1,308.34 万元；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备案，并出具

《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3]第 36 号）。矿业权人已

一次性缴清价款 1,308.34 万元。

根据“生产勘探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整合前原洒居煤矿采矿权及原金和煤

矿采矿权范围内因本次核实无新增资源量，无需补充处置出让收益；现洒居煤矿

采矿权新扩区范围内累计查明新增资源储量 1,130.00 万吨，为本次评估需处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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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益的新增资源量。新增资源量出让收益为 3,503.21 万元（＝5,923.99÷

1,910.85×1,130.00），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零叁万贰仟壹佰元整。

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结果：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公告》（云国土资公告[2018]1 号），“附件 1云南省主要矿种采矿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及“附件 4 云南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说明”，

无烟煤基准价为 3.00 元/吨原煤，本次评估应缴纳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 1,130.00

万吨，洒居煤矿新增资源储量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结果为人民币 3,390.00

万元。

综上所述，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的规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

准价就高确定，故本次评估“富源县洒居煤业有限公司洒居煤矿采矿权”出让收

益为 3,503.21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零叁万贰仟壹佰元整。

13.特别事项说明

13.1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5 号）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

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6〕85 号），本评估报告需向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报送公示无异议予以公开后使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公

开之日起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13.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本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时间内，如果本项目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储量

发生明显变化，或者由于矿山再扩大生产规模而追加投资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

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重新委托本公司按原评估方法对原评估结论进行相应的调

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资产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

对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可及时委托本公司重新确定采矿权价值。

13.3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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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

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评估中没有

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

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果将随之发生

变化而失去效力。

13.4 责任划分

本项目评估机构只对本项目的评估结论本身是否符合执业规范要求负责，而

不对采矿权资产定价决策负责。本项目评估结果是根据本项目特定的评估目的得

出的价值参考意见，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13.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洒居煤矿采矿权范围内保有高硫煤（St，d＞3%）资源量（332+333）365.00 万

吨，“初步设计（修改）”未设计利用，本次也未评估利用，未考虑高硫煤出让

收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根据“生产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及评审备案证明，现洒居煤矿采矿权新扩

区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量 1130.00 万吨，开采消耗资源量 191.00 万吨。“生产勘

探报告”评审意见书未对新扩区开采消耗量对应开采方及消耗时间等情况作明确

说明及审定。经咨询，并出于谨慎起见，本次评估新扩区按查明资源储量计算出

让收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项目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做出的，我公司及参加评

估的人员与委托方没有任何特殊利害关系。

评估采用的地质资料及相关资产状况的原始资料、有关法律文件及相关产权

证明文件、材料等由委托方和采矿权人提供，委托方和采矿权人对其真实性、完

整性及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4.矿业权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

14.1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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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不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14.2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授

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

估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14.3 本评估报告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除依据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

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机构及矿业权评估师同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

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4.4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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